生产安全承诺书
致甘肃省敦煌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：
本单位（人）作为贵单位化粪池清运/污水清运项目的服务提供方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、行业标准，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
二、在清运作业过程中，严格执行“先通风、再检测、后作业”的原则，配备符合安全要求的防护用品、检测仪器及作业设备，确保作业人员具备相应资质和技能。
三、作业前对作业环境进行全面排查，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严禁违章指挥、冒险作业、盲目施救。
四、清运后的污物、污水严格按照环保要求运送至指定处理场所（肃州区污水处理厂），绝不随意倾倒、偷排或造成二次污染。如有违反，自愿承担一切行政、法律责任，并赔偿甲方全部损失。
五、作业期间若发生任何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等安全事故，由本单位（人）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及费用，与甲方无关。若造成甲方或第三方设施、人员损害的，本单位承担全部赔偿义务。
六、自觉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，对甲方提出的安全隐患及质量问题立即整改。
七、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与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一致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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